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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曾蔭權今天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在餘下的任期內，不會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香港人權監察對此表示歡迎，但認為過往一年在他管治下，多個政府部門以不同的執法和行政理由作藉口肆意打壓不同團體和個人的表達活動，令人更擔憂訂立該等法律之後，香港市民的自由將會遭受更大的威脅。

曾蔭權政府一如既往，迴避大部分的重要人權議題，諸如警方濫權和政治化、干擾香港電台的機構和編輯自主、中港澳入境政治黑名單、成立人權委員會，以及落實聯合國對香港的建議等眾多議題，令人遺憾。在經濟社會權利上，曾蔭權政府仍未有根本地改變向地產和商界傾斜的錯誤做法；對通貨膨脹對基層市民的影響，亦無有正視。

打壓表達自由的管治
從人權角度來看，曾蔭權過往一年的管治下，接二連三打壓表達自由，已成為曾蔭權政府的特色，是曾蔭權管治下縱容甚至促成的大毒瘤。

過去一年，警隊以至食環署、康文署、海事處等多個本應沒有政治任務的政府部門，以不同的執法和行政理由作藉口，肆意打壓不同團體和個人的表達活動，由「強搶民女」、「釣魚保釣不是捕魚」，到日前的「宗教活動政治敏感」和「香檳泡沫襲擊」等事件層出不窮。

在施政報告中，曾蔭權對他這些管治特色，未有隻字交代，令人憂慮在曾蔭權管治下還會出現甚麼打壓表達自由、以及其他部門藉詞侵權的事件。

《基本法》第23條立法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特區政府)決定在本屆任期內，不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人權監察對此表示歡迎。社會各界一直擔憂特區政府會藉《基本法》第23條立法收緊市民的表達及言論自由，尤其在警隊日益政治化的環境下，有關立法將會更加威脅市民的基本權利。即使政府現階段擱置《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人權監察仍呼籲市民繼續監察政府，留意有關的最新進展。

加強保護個人資料

人權監察對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將會就企業轉移客戶個人資料用作直接促銷的問題發出新指引政，及政府建議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就有關問題訂立更明確的規定表示歡迎。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是重要的人權議題，人權監察促請政府在公眾討論下，盡力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

政制發展

在立法會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後，行政長官一再呼籲社會各界為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鋪路。可惜，政府一直拒絕交代達至普選的路線圖，面對社會質疑日後的普選是否真正普選，行政長官亦拒絕在施政報告中承諾特首選舉不會有過高的提名門檻，及全面廢除功能組別，人權監察對此表示遺憾。

協助少數族裔人士

政府建議加強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人權監察認為，政府的建議流於片面，對少數族裔在教育、就業及政府人員執行其職務時面對的困難及歧視視而不見，缺乏基本的承擔和誠意，不改正《種族歧視條例》保障不足和約束不了政府行為的缺憾，修改《種族歧視條例》，以及全面的促進平等機會和反歧視的法律、政策和資源承擔，政府的措施作用有限。例如因為法例保障不足，導致很多少數族裔永久性居民連銀行戶口也未能開設，政府想解決少數族裔的貧窮問題，只能緣木求魚。

漠視成立人權委員會

人權委員會是提倡和保護人權以及監察政府是否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的法定機構。香港至今仍無一個統一而全面的法定人權保障機制去提倡和保護廣大市民的人權。現時這項工作散落在不同的機構之上，但它們各有不同漏洞，以至未能有效和全面地保障市民的人權。人權監察促請政府盡快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法定人權委員會。

國民教育與人權教育失衡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建議加強推動國民教育，並特別建議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使這個課題成為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人權監察認為，近年政府大力推行國民教育，令人權教育被受忽視，導致兩者嚴重失衡；而且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只是宣傳和灌輸狹隘民族主義的工具，無助培養獨立和批判性思維及全面的理性討論。人權監察擔心，行政長官的建議，會進一步將國民教育淪為洗腦性的灌輸，甚至排拒學校內的基本人權教育，故我們促請政府重新制定國民教育的方向、資源分配及內容等，並相應加強人權教育，以達至國民教育的真正目的。

表達及言論自由

面對眾多與表達及言論自由的議題，包括主流媒體自我審查日益嚴重、公共廣播的發展及開放大氣電波等，特區政府竟然對此隻字不提，人權監察表示失望。此外，過往一年政府部門充當政治工具的多宗事件，非但損害港人的言論及表達自由，更損害著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犧牲行政和決策理性。人權監察對行政長官並無交代如何確保公務員團隊和政府部門避免淪為骯髒的政治工具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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